
盈江县人民法院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第一部分  盈江县人民法院概况

一、主要职能
盈江县人民法院是县财政一级预算行政单位。近年来，盈江县人民法院在县委的领导，政府的支持、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及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针，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深化法院改革，创新内外监督机制，规范法院内部管理，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为我县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开放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2015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473件（含旧存112件），审限内结案率为100%。
二、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5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65人，其中：财政全供养65人；在编实有车辆8辆。离退休人员28人，其中：退休28人。
第二部分  盈江县人民法院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

（见附件）
第三部门  盈江县人民法院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盈江县人民法院决算总收入1530.8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530.88万元，占总收入的100%。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部门决算总支出1387.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91.33万元，占总支出的64.24％；项目支出496.27万元，占总支出的35.76％。
（一）基本支出情况。2015年用于保障盈江县人民法院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891.33万元。与上年703.02万元对比上升了26.79%，其原因主要是人员工资上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72.67％；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27.33％。

（二）项目支出情况。2015年用于保障盈江县人民法院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496.27万元。与上年197.35对比上升了151.47%，其原因主要是我院正在新建刑事审判综合楼。
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部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387.6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100%。与上年900.37万元对比上升了54.11%，其原因主要是人员工资上调及建盖刑事审判综合楼。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公共安全支出1184.03万元，主要用于人员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以及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办案业务支出、建盖刑事审判综合楼等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3.7万元，主要用于退休人员的工资支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39.87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支出。
四、“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盈江县人民法院2015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总额23.5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1.42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2.12万元。

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23.03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购置了一辆22.6万元的囚车。
（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5年盈江县人民法院无因公出国（境）支出。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5年盈江县人民法院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8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42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审判、执行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

2015年盈江县人民法院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42批次，241人，接待费开支2.12万元。公务接待费比2014年决算减少0.35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各部门与开展法院业务相关人员产生的费用。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
（二）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三公”经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3、“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市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用财政拨款（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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